



梁财字〔2020〕72 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对2019年度部分项目
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云财绩﹝2014﹞23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州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08﹞122号)文件规定，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经研究决定对8家项目实施单位实施的13个扶贫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各相关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绩效评价采取自检自查及第三方“直接介入”抽查方式，由县财政局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二、绩效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绩效目标完成、财政资金落实、使用情况、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完成绩效目标采取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等情况。
    三、为使绩效评价工作在组织上得到保障，请各相关单位接文件后由领导牵头，指定专人负责，并将专人姓名联系电话报送梁河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曹加荣处。
四、请各相关单位尽快开展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工作，于8月20日前撰写好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从公文交换系统上报到县财政局，并积极配合和提供中介所需的相关资料。
五、项目绩效评价期间，中介机构将对项目支出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并对照指标体系进行量化评分。
六、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县财政局根据中介机构评价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结果，经论证、审核、认定后通报相关部门，并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办公室，同时在梁河县财政局政府信息网站上公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纳入下一年度单位预算、项目资金安排考核，并为完善财政资金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七、各相关部门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联系：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电话：3019058）

附件：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参考提纲）
     2.2019年县级财力安排项目绩效评价名单
                                  
	 

 梁河县财政局
                                2020年7月28日










